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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汆：论生物技术伦理原则

陈朝汆

 
论生物技术伦理原则

 
陈 朝 汆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从实践出发建构伦理原则是正确的思路，从尊严核心到不伤害核心是合理的。现
代生物技术伦理原则是不伤害、尊重、知情同意，它们处于不同层次而构成原则体系。
关键词：伦理原则  不伤害  尊重  知情同意
 

    1 从实践出发
在一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从一种观念或一种理论出发推演出原则是困难的。面对生物
技术利弊交织的特点，建构现代生物技术伦理原则应从实践出发。
首先，满足实践的需要，解决实践中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难题，是现代伦理学发展
的动力源泉，也是建构伦理原则的正确思路。现代生物技术利弊交织，一方面它是现代科学
技术的前沿，推动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健康、福利存在
着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已经深入到改造生命甚至创造生命的阶段，对人类的尊
严、健康和福利存在着极大危害的潜在可能，让人感到恐惧。生物技术要为人类更好地生存
和发展服务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这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目的，显然它也是生物伦理学的道德
目的。科学目的和道德目的的一致性，说明伦理道德要求是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生物技术自身解决其存在问题的内在机制。在生物技术伦理体系中，�过�和�不及�的
伦理道德要求都不利于它的健康发展。源于基督教教义的伦理原则，对几乎所有的技术革命
在最初时都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虽有警世作用，但�求全责备�，若以此为准则阻碍生物技
术的发展。从康德道义伦理学推演出的伦理原则，是进行伦理辩护的主要理论依据。但观念
先行，带有比较明显的说教痕迹，也常常与解决问题的现实发生矛盾。从上述情况看来，只
有从实践出发去建构伦理原则才是正确的思路。
其次，建构生物技术伦理原则必须权衡利弊因而必须从实践出发。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但利弊状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观念或文化的变化而有不同
的取舍，同一项生物，在某一阶段，由于风险太大，弊大于利，应该禁止，在另一阶段，利
益凸现，利大于弊，则又可以进行研究和开发。适应这种动态的发展状况，适应这种在时间
上和空间上的利弊交织的情况，必须从实践出发，既要仔细分析现实的潜在的利益，又要仔
细地分析现实的潜在的危害和风险，通过权衡确定界限和基本的伦理要求。权衡时一切道德
目的服从于造福人类、不伤害人类的最高目的，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尊严命令
服
从至善命令。任何只依据一种观念或理论推演出来的原则都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只有从实践
出发才是最合理的思路。
2 从“尊严”核心到“不伤害”核心
许多学者认为，人类尊严原则高于一切其他原则，它表达了对其他方面的基本优先性；
克隆人的研究与试验触犯了人类尊严，这是最强有力的禁令。尊严禁令依据的是康德道义伦
理学，康德认为：超越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以替代者，这就是人的尊严。人因享有
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1]但它存在着悖论或缺陷。例如，姚大志分析了进
化论伦理学与道义伦理学后得出结论：站在道义伦理学的立场上克隆人得到了有力的辩护，
需求者以道义论为道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其他伦理学无法加以反驳。[2]人是目的不是
手段是辩证的，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肖峰认为：“人在科学技术面前，也必须以双重的
身份去对待它：人既是主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为他服务的，是帮助人实现目的的手段。
同时，人也有受科学技术支配的一面，他要尊重工具系统的性能，服从它对自己提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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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3]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从促进我国科技健康发展的角度，提出核心问题是服务
于人类而不伤害人类自身，并没有把人类尊严作为核心原则。他说：“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
越来越突出，核心的问题是，科技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
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4]
阿多诺主张从道德的�至善�到道德的�底限�。[5]甘绍平认为：不伤害作为应用伦理
学规范体系最核心的价值原则，可以使其他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诉求与取向得到展示，而且使
当代应用论理学的整体精神得到体现。[6]韩跃红也赞同这一观点。[7]如果把“不伤害”界
定为不伤害人类健康、人类尊严、人类福利及个人隐私权，从实践的要求出发，我认为以
“不伤害”作为核心原则是合理的。
首先，科技自身的目的和科技道德的目的都是造福于人类而不伤害人类， �不伤害�是
科学与道德对行为主体共同的最低要求，超越这一要求，两者都不能接受，因此�不伤害�
是底线，它可以成为准入和不准入的界限和门槛，通过权衡利弊，界定�不伤害�的
�度�，就可以确定准入与不准入的界限。例如，人类胚胎体外培养以14天为“度”，超过14
天则伤害了人类尊严。而有了这个“度”，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就有了交接点， “度”是伦理
道德的最低要求，是进行法律规范的起点。
其次，它适用于生物技术研究各个领域。作为伦理底线的核心原则具有普适性，而其他
诸如�有利�、�尊严�等原则都不具备普适性。比如，伯格教授当年发现DNA重组存在潜在
的危害，提出“约束自我，有害即止”的伦理规范，依据的并不是尊严原则，而是不伤害原
则；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同样不是根据尊严原则而是根据不伤害原则提出来的。
再次，以它为起点可以导出原则体系。既然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如果足够
就可以不用其他原则，如果不足则应以它为基础作逻辑上的推演，从而导出其他的原则。
3 从分类指导到形成原则体系
伦理原则是指在一定的道德体系中处于核心或总纲地位的道德要求。在生物技术的各领
域中已经确立了各自的伦理原则，如在人体医学实验方面，《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保护人
权、有害即止、知情同意等原则。[8]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和成果应用方面，《世界人类基因组
与人权宣言》提出不伤害和有利、知情同意、公正、保护隐私的原则。[9]在人类胚胎干细
胞研究方面，国家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提出的伦理原则是：行善和救人、尊重和
自主、无伤和有利、谨慎和保密、知情和同意。[10]在建构生物技术伦理原则的探讨中，甘
绍平提出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原则是不伤害，自主、公正、责任、尊严是基本范畴。[11]韩跃
红认为生命伦理学的四原则是：不伤害、有利、尊重和公正，尊重包括尊重人的生命权、自
主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和保密权。[12]赵迎欢提出了以正义、正当、规范为核心的基因
工程技术的三重伦理原则，并认为知情同意是以核心原则一致的行为范式，尊重、平等是基
本要求，公正无害是直接体现。[13]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加速发展，而且出现了交叉的趋势，
例如，2001年11月美国先进细胞公司的科学家克隆出含有6个细胞的人类早期胚胎，干细胞技
术和克隆技术已经交叉了。2004年11月1日英国政府批准在进行试管婴儿 过程中可以对胚
胎进行筛选以避免致病基因传给后代，筛选就必须进行基因检测，同一项研究中细胞技术和
基因技术已经结合在一起了。适应生物技术这种快速发展和交叉的趋势和要求，必须尽快建
构生物技术伦理原则体系，以便确立解决当前伦理难题的基本道德要求，并以此为纲建构伦
理规范体系。

 “不伤害”是核心原则，它的内容包括：其一，不危害人体健康。DNA重组、转基因等方
面的研究都不得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其二，不伤害人类福利。重组进入作物中的基因如果
会飘逸进入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经过亿万年进化而来的生态平衡，则为伤害人类生存环境。
由于克隆过程对遗传物质可能有潜在破坏作用，克隆人可能是不健康的；现在的克隆技术存
在高畸形率，如果用于克隆人，则伤害人类整体福利。其三，不伤害人类尊严。人类作为
“类”的独立地位和身份不可侵犯，或者说人类基因组的纯洁性不可侵犯。人类基因组如果被
能表达动物性状的其他动物基因入侵，在人中表达出动物性状；或者能表达人类性状的基因
被重组进入其他物种的基因组，则在其他物种中表达出人的性状，这就是伤害，必须禁止。
人畜细胞融合试验，动物卵母细胞的线粒体DNA可能会参与遗传过程，甚至进入人类基因组，
进入子宫孕育就是伤害。其四，不伤害个人隐私权。个人的基因信息提供了个人甚至家族的
健康和禀赋，是一个人全部隐私中最重要的隐私，个人的隐私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伤害个人
隐私权即触犯了法律。
只有�不伤害�原则是不足的，现时代，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的基因、细胞、胚胎、
组织、器官进行研究，但又必须保护和尊重这些研究对象，因为一个基因组蕴涵着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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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遗传信息，一个受精卵、一个早期胚胎是一个潜在的生命，组织和器官是我们人体
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心存敬意、给予保护和关怀，蔑视生命、随意地制造、毁损、糟蹋人类
受精卵、人类早期胚胎是不道德的。生物技术在采样、试验操作、成果应用中涉及到人权和
人的尊严，为了大多数人和全局的权益和尊严，做出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但对人权和尊严始终都必须给予尊重。在人类组基因研究中，区别正常基因和致病基因是必
要的，但由此可能出现�基因歧视�，引发新的种族、性别歧视。只有用尊重人的平等权来
规范人的行为，才能指导基因技术健康发展。人的尊严就是每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不可侵犯，
人的尊严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导致的基因差异和不定性的基础上的，人是人类基因组高度共性
和极端个性的统一体，每个人都拥有独特性的权利。保护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并不是指禁止任
何改变人的基因组的研究，否则基因治疗则成为违规行为。但对人类基因组任何重组试验，
进行任何基因治疗，都必须尊重人的独特权。�尊重�原则的内容包括：其一，尊重人的生
命和早期胚胎。其二，尊重人的独特性，自然法则赋予的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应得到尊重。
其三，尊重人的平等权：基因面前人人平等，人权方面人人生而平等，在利益面前人人平
等。
�知情同意�是不伤害和尊重原则在维护人的自决权，保护个人隐私方面的体现。在生
物技术研究和成果应用中涉及到人的自决权，维护人的自决权，保护个人隐私，还必须有更
加具备可操作性�知情同意�原则。其实，有关生物技术伦理的国际文件和我国的伦理指导
原则都有�知情同意�的规范，例如，《赫尔辛基宣言》指出：�在人体中进行任何研究都
应该向每一名志愿参加的受试者告知研究的目的、方法、预期的受益、可能的风险与不
适。�[14]《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指出：“在各种情况下，均应得到有关人员的事
先、志愿和明确的同意。”[15]《生命伦理学吉汉宣言》规定：“必须使受试者充分知情、自
由表现同意”。[16]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指出：“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
须认真贯彻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保护爱试者的隐私。”[17]所有研
究领域都有这一规范，把它上升为原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一原则是指科学家和利用生物技
术成果相关的行为主体，对以之相关的技术的性质、风险、效益有“告知”当事人或社会公众
的责任，而当事人或社会公众有“被告知”的权利，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自决的选择。
综上所述，不伤害是核心原则，任何生物技术研究和相关行为都要符合这一道德要求。
但不伤害表达的是可以研究和应用，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必须恪守尊重原则。知情同意是不伤
害和尊重原则在维护人的自决权保护个人隐私权的体现，是行为主体在这一方面的基本道德
要求。不伤害、尊重、知情同意三项原则处于不同的层次而构成原则体系，它是建构生物技
术伦理规范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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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thical Principle of Biological Technique

Chen Chaocuan
(social science & Art Facult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Itisarightwaytoconstructtheethicalprinciple,anditis
reasonablefromdignity�essenceto�noharming� essence.Theprincipleofthe
modernbiologicaltechniquemustbe�noharming�,�respect�,�knowing-
agreeing� andtheyformthesystemofprincipleatdifferentlevels.

Key words: ethical principle, no harming, respect, knowing-agr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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